《天津市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第十七条 拟在本市申请从事网约车服务的驾驶员，可通过监管平台或指定服务窗口向市交通运输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并提交符合第十六条规定的材料。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五十条　被许可人需要延续依法取得的行政许可的有效期的，应当在该行政许可有效期届满三十日前向作出行政许可决定的行政机关提出申请。但是，法律、法规、规章另有规定的，依照其规定。行政机关应当根据被许可人的申请，在该行政许可有效期届满前作出是否准予延续的决定；逾期未作决定的，视为准予延续。
根据上述规定，我提出延续本人网约预约出租车驾驶员证有效期，但贵委只是告知我只能通过接单平台申请延续有效期，个人无法申请，但又没有说明依据的是哪部法律、法规及规章，我至今也未在本市政府相应网站看到相关的规定。
国家领导人多次强调法制政府要政务公开、依法行政。网约车驾驶员证到期后如何办理延续？如果个人无法办理延续有效期，请交通运输委员会依法出具法律、法规、规章等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禁止以言代法；如果个人可以办理，需要如何去做。谢谢！
